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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 

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科创成长层》起草说明 

 

为了落实《中国证监会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

增强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科创板意见》），

规范科创板科创成长层上市公司日常监管，保护投资者合法

权益，更好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，上海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起草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

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——科创成长层》（以下简称《科创

成长层指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起草背景 

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六年来，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

下，本所坚守科创板板块定位，深化各项制度机制创新，改

革效应不断放大。特别是，“科创板八条”发布实施一年来，

科创板改革“再出发”，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

能力持续增强。2025年 6月 18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科创

板意见》，进一步发挥科创板“试验田”作用，设置科创成

长层，在促进投融资平衡的基础上更好发挥支持科技创新功

能作用。《科创成长层指引》细化落实《科创板意见》要求，

明确科创成长层的具体定位、纳入调出条件、信息披露要求

等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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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科创成长层指引》共 12 条，主要包括 5 方面内容，

具体如下： 

一是明确科创成长层定位，科创成长层精准支持技术实

现较大突破、商业前景广阔、持续研发投入大、上市时处于

未盈利阶段的科技型企业。 

二是规定科创成长层范围，包括存量的上市至今尚未盈

利的科创板公司（以下简称存量公司）及新注册的上市时未

盈利的科创板公司（以下简称增量公司）。其中存量公司自

本指引发布之日起纳入科创成长层，增量公司自上市之日起

纳入科创成长层。 

三是细化调出条件及程序，调出条件实施“新老划断”。

其中，为推动增量公司加速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，明确增量

公司调出条件为符合科创板第一套上市标准；为降低改革对

存量公司及投资者的影响，存量公司调出条件仍为上市后首

次实现盈利。调出程序方面，建立科创成长层调整机制，要

求公司在披露年度报告的同时，披露符合条件且将被调出科

创成长层的公告，本所及时将公司调出科创成长层。 

四是强化信息披露要求，要求科创成长层公司在年报中

结合行业特点充分披露尚未盈利的原因、影响，并提示公司

尚未盈利的风险，在临时公告中及时披露相关风险或者负面

事项的具体情况及其影响。压实中介机构责任，要求持续督

导机构识别并督促公司披露上述风险或者负面事项。此外，

要求公司做好层次调整前后股票异常波动的核查。 

五是强化风险揭示，对科创成长层股票或者存托凭证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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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特殊标识管理，在该股票或者存托凭证的简称后增加“U”。

投资者参与交易前需要签署专项风险揭示书，但交易改革前

存量科创板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不受影响。 

三、公众意见及采纳情况 

2025年 6月 18日至 6月 25日，本所就《科创成长层指

引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各类意见

建议共 20 条。本所对相关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已对明确

调出条件中净利润的计算口径等建议予以吸收。 


